山西省第五届中等职业学校“海外海”杯
烹饪技能大赛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动我省职业教育发展,促进我省职业院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强专业建设,强化技能训练，促进我省职业院校烹饪专业的相互交流、共同提高，为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选拔优秀人才，展示我省职业院校烹饪专业学生崭新的精神风貌和高超的专业技能。

二、比赛项目设置
（一）比赛项目。中餐热菜、中餐面点、中餐冷拼、果蔬雕。其中，中餐热菜和中餐面点两项比赛由基本功比赛、规定品种比赛和自选品种比赛三部分组成，中餐冷拼和果蔬雕两项比赛由基本功比赛和自选品种比赛两部分组成。同时，所有参赛选手都须参加烹饪基础理论测试。

每名选手限报两项比赛，中餐热菜和中式面点不得兼报。
每名选手最后成绩组成：烹饪基础理论测试成绩（占总成绩20％）＋单项比赛成绩(占总成绩80％)。中餐热菜和中式面点单项成绩组成：基本功操作成绩（占单项成绩的25％）＋规定品种比赛成绩（占单项成绩的25％）＋自选品种比赛成绩（占单项成绩的50％）。中餐冷拼和果蔬雕单项成绩组成：基本功操作成绩（占单项成绩的30％）＋自选品种比赛成绩（占单项成绩的70％）。
（二）大赛作品展示。根据比赛项目按代表队设立展台，展示各代表队参赛作品。比赛期间，评委将对部分参赛作品进行复审，各参赛队未经允许不得自行拆除展台。
（三）技艺表演。若参赛单位有意进行赛前技能表演，以展示本校教学成果及特色，请提前把表演项目、人数及场地设施要求报职教处，承办单位提供表演场地及主要设施。
三、比赛内容及相关要求
（一）基础理论测试
所有参赛选手均需参加烹饪基础理论测试。试题参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餐烹饪中级工考核要求设定范围，适当增加营养学及营养配餐知识的考核。共计100道题目，全部是客观题。考试时间为60分钟。复习题库将于比赛前三周在教育厅职业教育网站（http://www.sxve.com）公布。
（二）中餐热菜
每位选手在100分钟完成三个项目的菜肴加工与制作。
1、基本功实操比赛内容：炒青椒土豆丝。现场提供带皮土豆350g，青椒50g,成菜重量不少于300g。提供9寸平盘盛装，无需点缀。时间10分钟内完成。
2、规定品种比赛内容：用鸡蓉制作一款菜品。现场提供解冻鸡脯肉350g，配料、调料自带，现场加工。不准装饰、点缀。赛场提供9寸平盘或12寸窝盘为盛装器皿，另提供小平盘一个将剩余鸡茸、筋膜废料盛装一同送评。不得事先带汤进场，统一用清水制作。时间30分钟内完成。
3、自选品种比赛内容：现场提供新鲜草鱼一条，重量1250g～1500g，制作一款菜品。如按位上菜，品种可做8份，其中成菜菜品6份，品尝2份；制作整鱼造型菜品不再送品尝碟。配料、调味品、器皿自带。时间60分钟内完成。
比赛要求：
1、作品应表现刀工技术和烹调技巧，色、香、味、形、质、养俱佳,以味、质为主，讲求营养卫生，注重实用化、大众化，体现创新意识。
2、可自备配料,但必须在现场加工成型。所带配料进场前均须检查验证,违反规定者,将酌情扣分直至取消参赛资格。
3、用于美化菜肴用的各种饰物,须经现场监考人员验证后才能携带入场。菜品饰物须在场内摆放在盛器中，不喧宾夺主。
4、每个热菜只限制作一次。
5、赛场提供常规设备、工具[如炉灶、蒸炉（柜、笼）、炒锅、墩、板等]，除此以外的特殊工具由参赛者自备。自备使用的特殊用具、盛器餐具等不得带任何标识,由参赛者在盘底作记号,以便赛后认领。
（三）中餐面点
每位选手在110分钟内完成三个项目的加工和制作。
1、基本功实操比赛内容：采用冷水面团完成和面、搓条、下剂、擀饺子皮的加工。现场提供面粉300g，250g用于和面、50g用于面扑。要求下剂30个，其中15个剂子擀成饺子皮，直径7公分。
基本功实操比赛要求：
选手不得使用压面机等机械工具。时间为10分钟内完成。规定装盘形式为555序列，不准装饰点缀。现场提供9寸平盘两个，分别盛装剂子和面皮。
2、规定品种比赛内容为提褶包。要求选手自带面粉现场和面，现场使用酵母发酵。馅料要求用未经调味的猪肉和牛肉馅料，原料自备。（注：为了公平起见，本次大赛统一使用酵母发酵面团。时间40分钟。
规定品种比赛要求：
（1）包子大小以干粉50克3个为宜，做出12个包子。包子不得少于16褶，要求褶的花纹清晰，间距均匀。
（2）现场统一提供12吋平盘，规定装盘型式为343序列，另两个包子放入品尝盘。
（3）现场提供烤箱、蒸锅、蒸柜、案板等常规设备用具。
3、自选品种比赛要求：现场抽取面点主料制作一款面点品种。面团种类为油酥面团或澄粉面团（二抽一）。时间为60分钟。
自选品种比赛要求：
1、现场和面，现场制作，原料和器皿自备。
2、调味必须在场内完成。一切自带的装饰原料，入场前需向验料人员提供相应的原料清单。验料人员根据原料清单进行清点，经检查验证后方可进场。违反规定者，将酌情扣分直至取消参赛资格。
3、作品应能表现烹调技巧，色、香、味、形、质、养俱佳，以味、质为主，讲求营养卫生，注重实用化、大众化、体现创新意识。不得使用人工合成色素。选手自备的餐具要求符合卫生标准。碟边美化用的装饰可在场外加工，装饰使用的色素物质，须与食物严格分开，经验证后才能带入场内摆放盘中。
4、赛场只提供常规设备用具（烤箱、蒸锅、蒸柜、案板等），除此以外的特殊工具和调味料、辅助原料、添加剂等均由参赛者自备（请在报名时写明），经检查验证后自带入场。餐具由参赛选手自备。参赛者使用的盛装器皿，不得带有任何标志，只能由参赛者在盘底作记号，以便赛后认领。
（四）中餐冷拼
每位选手在170分钟内完成两个项目的加工与制作。
1、基本功实操比赛内容为双拼盘一个。现场提供白萝卜1根，西式火腿1个。要求一半为散面，一半为刀面，形态为元宝型，现场调味。时间为20分钟内完成。
2、自选品种为制作一个工艺冷拼。时间为150分钟内。
自选品种比赛要求：
1、自选品种参赛作品原材料自备。选用6种不同主料，荤素搭配为四荤两素，其中自制主料不少于4种。严禁使用人工合成色素。如需在餐盘内垫底，垫底原料必须是6种原料以内的材料，可以成丝、成片，不能成茸。
2、参赛作品的摆放餐具自备。交送作品时,须另备品尝碟供评委品评。品尝碟内的尝品分类盛装，不少于4种。
3、盘内作品全部可食用，不得使用塑料、贝壳等物品。
4、参赛选手只能带熟料、净料进场,加工成型及拼摆须在场内进行。进场原料须检查验证,违例者，将酌情扣分直至取消参赛资格。 

5、成品要求：
（1）造型美观，主题突出，立意健康，色彩搭配合理。
（2）刀工精细,操作娴熟, 简繁适当。
（3）作品净料重量原则上不低于1200克。
（4）作品造型严禁使用化学胶水黏接。
（5）作品洁净无异味，器皿清洁，操作场地清洁卫生,原料使用得当，杜绝浪费。
（五）果蔬雕
每位选手在190分钟内完成两个项目的加工和制作。
1、基本功实操比赛内容为现场抽签后雕刻花卉一个。抽签品种为月季、荷花、牡丹。要求：尺寸直径为5—7公分，牡丹不少于6层5瓣；荷花不少于3层5瓣；月季不少于4层5瓣。现场为选手提供心里美一个。时间10分钟完成。
2、自选品种比赛内容为在180分钟内完成一个（或一组）有完整造型的果蔬雕刻作品。
自选品种比赛要求：
1、参赛选手只允许携带净料（仅洗涤，不得去皮、拼接）进场。本次竞赛原料规定使用果蔬类品种，禁止使用琼脂、黄油、巧克力、冰块、豆腐等原料。
2、承托作品的盛器及支撑物由选手自备。选手可携带新鲜花草类点缀品进场，严禁携带与雕刻主体相关的雕刻点缀品入场。作品中所有需要刀工处理的构件均在场内完成。
3、参赛选手所用各类工具均由选手自备，要求工具清洁。不得使用电动工具、模具。
4、成品要求：
（1）造型美观，主题突出，立意健康，构图合理。
（2）刀工精细，操作娴熟，简繁适当。
（3）点缀品使用得当，不喧宾夺主。作品接口的处理不能直接暴露胶水、竹签等辅助用品。
（4）成品尺寸：底座为长、宽40厘米×60厘米的长盘或50厘米×50厘米的方盘,高不超过60厘米。
（5）作品摆放在食用餐具内，洁净无异味，器皿清洁，操作场地清洁卫生。原料要使用得当，杜绝浪费。
四、评分标准及评分办法
（一）评分标准：
1、热菜评分标准：（100分）
（1）味感（30分）
·口味纯正，主味突出，调味适当，无邪味、糊味和腥膻等异味。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12分。
（2）质感（30分）
·火候得当，质感鲜明，符合应有的嫩、滑、爽、软、糯、烂、酥松、脆等特点。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12分
·由于失误造成生、糊而不能食用的，整道菜不予评分。
（3）观感（30分）
·主副料配比合理，刀工细腻，规格整齐，汁芡适度，色泽自然，装盘美观，餐具与菜肴协调。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12分。
（4）营养卫生（5分）
·生熟分离，营养配比合理，讲究餐具和盘饰清洁卫生。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4分，不能食用的，整道菜不予评分。
（5）原材料利用（5分）
  合理利用原材料，没有明显的浪费。
存在浪费现象的酌情扣1-4分
（6）创新加分（1-5附加分），必须填创新申请表，并经评判组认可属创新的，视比赛操作情况可在总成绩中酌情加分。
A．使用新开发、新引进的可食原料，或使用过去未使用过的可食用性原料烹制的菜肴。
B．利用新产品、新引进的调味品烹制新口味菜肴。
C．利用同样原料但采用过去未曾用过的调味方法烹制新口味菜肴。
D．运用新创造的烹调技法或在原技法基础上有新发展的技法，以及烹制同类菜肴但使用他人没有用过的技法烹制的菜肴；成品装盘，造型款式有创意性的新变化。
2、面点评分标准：
（一）面点基本功评分标准：（100分）
（1）面团筋性（15分）
·滑爽有筋力，延伸性强，成品色白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8分
（2）搓条（15分）
·园滑光润，粗细均匀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8分
（3）下剂（30分）
·大小均匀，重量一致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14分
（4）制皮（30分）
·中间稍厚，四周稍薄，大小一致，园整光滑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14分
（5）手法、卫生（10分）
·手法熟练，操作卫生，器皿洁净，没有浪费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6分
（二）面点评分标准：（100分）
（1）味感（30分）
·口味鲜美纯正，符合成品本身应具有的咸、甜、鲜、香等口味特点，无异味。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12分。
（2）质感（30分）
·选料精致，用料配比准确，工艺规范，火候得当，质感鲜明，符合成品本身应具有的软、糯、酥、松、脆等特点。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12分
·由于失误造成生、糊而不能食用的，整道菜不予评分。
（3）观感（30分）
·形态优美自然，平滑光润，形态饱满，花纹细腻匀称、规格一致，馅与皮均衡适度，色调匀称，自然美观，符合成品应具有的色泽，装盘美观。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12分。
（4）营养卫生（5分）
·成品中无异物，不能使用人工合成化学色素，但可用天然色素。使用添加剂须符合国家标准，营养配比合理，讲究餐具和盘饰的清洁卫生，点缀、围边可以场外加工。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4分
·不能食用的不予评分。
（5）原材料利用（5）
合理利用原材料，没有明显的浪费。
存在浪费现象的酌情扣1-4分
（6）创新加分（1-5附加分）（内容参照中餐热菜评分标准）
注：面点符合创新要求的，在报到时必须填写“创新申请表”，并经评判组认可，比赛操作成功才可加分。
3、中餐冷拼评分标准：（100分）
（1）食用价值（50分）
·选料适宜，荤素搭配合理，口味多样，口感鲜美纯正，质感良好，食用价值高。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20分。
（2）造型（20分）
·构思新颖，寓意高雅，形象生动美观，色彩自然、鲜明、和谐，装饰适度，拼摆装盘层次清晰、整齐，造型协调。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8分。
（3）刀工（20分）
·刀工细腻、光洁，规格整齐，厚薄均匀，有利于美化塑造冷拼形态。冷拼模具限用两种。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8分。
（4）营养卫生（5分）
·食物符合食品卫生要求，不含异物，营养配比合理，餐具清洁，盘饰卫生。操作时配带洁净手套、口罩。食物原料不可使用人工合成色素。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4分
·凡使用塑料、金属、竹木等物料进行拼装，整道菜不予评分。
（5）原材料利用（5分）
合理利用原材料，没有明显的浪费。
存在浪费现象的酌情扣1-4分
4、果蔬雕评分标准
（一）果蔬雕基本功实操评分标准：（100分）
（1）形态（25分）
·花型准确，形态优美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10分
（2）层次（25分）
·符合层数要求，层次清晰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10分
（3）刀工（20分）
·刀工细腻，繁简适当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7分
（4）结构（20分）
·结构合理，比例恰当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7分
（5）卫生及原材料利用（10分）
·合理利用原料，没有明显的浪费
·作品洁净，器皿清洁，操作规范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2-4分
（二）果蔬雕自选品种评分标准：（100分）
（1）主题（25分）
·构思新颖，设计合理，主题突出，寓意深刻。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10分。
（2）造型（35分）
·形态美观，层次清晰，比例恰当，结构合理。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14分。
（3）刀工（35分）
·手法得当，动作自如，刀工细腻，技法多样，繁简适当。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14分。
（4）卫生及原材料利用（5分）
·合理利用原材料，没有明显的浪费。
·作品洁净无异味，器皿清洁，操作规范，清洁卫生。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1-2分。
·存在浪费现象的酌情扣1-3分
（二）评分办法：
1、评委参照评分标准各自评分为该赛品的评分，中餐热菜和中餐面点取几个赛品的平均成绩为后场评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2、前场裁判根据参赛选手的临场情况及赛品原料要求（如热菜比赛主料的料净重量等）给出前场评分，满分为10分，加入后场评分为最终比赛成绩。
五、比赛纪律
1、遵守大赛纪律，否则酌情扣1-10分，严重违纪者取消其参赛资格。

2、尊重裁判，保证良好秩序，不准迟到、早退，不得高声喧哗，避免各种矛盾发生。
3、各学校要做好组织工作，选手必须佩带参赛证件。
4、与评判工作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入赛场。
5、比赛中不许有暗示、提示等作弊行为，否则取消参赛资格。
6、工作衣帽整洁，工具清洁，生熟分开，禁止吸烟及随地吐痰和乱扔边角料。
7、参赛选手提前30分钟到达比赛现场检录，迟到超过30分钟的选手，不得入场。
8、每种制品只能制作一次，禁止重做或挪用他人原材料（物品）和半成品，禁止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原材料和添加剂。
9、及时做好收尾清理工作，工位整洁无杂物。
10、严禁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如有违反，除取消该选手的比赛资格外，大会组委会将对该参赛单位通报批评。
11、比赛中或比赛后发现问题，参赛选手不得与大赛工作人员直接交涉。只能在赛后由各校领队于当天向组委会提出陈述。
12、比赛超时：超时20分钟内，每1分钟扣1分；超过20分钟（不含20分钟），不予评分。
六、安全条例
1、使用各种设备和炉具前要先检查设备和炉具是否正常。
2、不要在赛场奔跑，尽量避免交叉行走。
3、 炸制食品时，油温不可过高，一次投料不要太多。
4、 进入赛场要穿防滑性能较好的平底鞋。
5、 开启蒸箱、烤箱时不能太急，面部正面不可前倾。
6、 刀具摆放不出墩面，避免刀具伤人。
7、发生事故或受伤应立即向工作人员报告。
8、参赛选手在操作过程中要注意安全，遵守操作规程，尽量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